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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屠宰查緝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

資料 

使用表單 

違法屠宰查緝作業

程序 

一、作業程序 

（一）由本處受理檢舉違法屠宰及未經屠宰衛

生檢查案件、蒐集違法屠宰及未經屠宰

衛生檢查案件情報。 

（二）由本府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違法屠宰

聯合查緝小組」，定期或不定期執行查緝

工作。  

（三）聯繫各機關之查緝小組成員，連繫有關

增員支援執行查緝及協調有關機關查緝

執行等事宜。 

（四）如查獲違法屠宰及未經屠宰衛生檢查之

屠體、內臟，由畜牧法執行單位依法處

理，並將相關文件函送防檢局處分；另

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廢棄物清

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商業登記

法」、「食品衛生管理法」、「建築法」、「動

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營業稅法」或「行

政執行法」者，則由各相關權責單位依

規定處罰。 

 

二、控制重點： 

（一）宣導時應注意現場有無屠宰設施、具體

屠宰行為或合格標章。 

（二）查緝時均應依畜牧法相關規定製作談話

紀錄。 

 

 

 

 

 

 

1.畜牧法。 

2.會計法。 

3.違法屠宰行為

查緝作業要

點。 

1.家禽屠宰管

理記錄表。 

2.臺北市違法

案件談話記

錄 

3.查獲未經屠

宰衛生檢查

屠體、內臟

處理只是暨

紀錄表。 

4.查緝小組執

行成果月報

表。 

 

 

C06-02 


